
附件1

株洲市2016年度县市区档案工作考核标准

	编号
	考核项目
	考核细则
	标准分
	自评分
	考核分

	1
	领导重视
	以党委、政府两办名义下发了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办法》并认真贯彻落实，得3分；分管领导到档案局（馆）调研、指导工作1次以上，得2分；档案工作经费递增10%以上，得2分。
	7
	 
	 

	2
	档案法制工作
	开展了档案执法检查活动，得2分；对存在问题的单位下发了整改通知书，并形成档案行政执法案卷，得2分；对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，得2分。
	6
	
	

	3
	档案馆库建设
	当地党委、政府将馆库建设列入规划或开工、建成，档案馆改造、设备添置等投入经费达10万元以上，得4分。
	4
	 
	 

	4
	档案业务工作
	公务档案
	开展县级领导公务活动档案资料收集，得2分；建立党委、政府主要领导公务活动档案，得2分。
	4
	
	

	
	
	乡村档案
	建设1个全市档案工作示范乡镇（街道）或者村（社区），创建成功，得5分，验收不合格，不得分。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，得1分，成效明显者，加1分。
	7
	 
	 

	
	
	企业和机构改革单位档案处置
	对辖区企业和机构改革档案处置进行了工作部署和业务指导，得1分；接收了改制企业档案和改革过程中的档案，得2分；完成了撤销和部分合并单位的档案移交进馆工作，得3分（按完成比例得分）。
	6
	
	

	
	
	“三重一特”档案
	积极参与重点工作、重大活动、重要事件、特色档案收集，得4分；做好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登记、业务指导工作，得2分。
	6
	 
	 

	
	
	档案工作规范化

管理
	综合档案馆达到国家二级以上水平并巩固成果，得2分；辖区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认定、复查1家，得2分（计分累计不超过3家）。
	8
	 
	 

	
	
	国家重点档案保护和开发
	完成国家重点档案普查任务，得2分；申报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储备项目，得2分；按上级要求进行保护与开发有成果，得2分。
	6
	
	

	5
	档案宣教工作
	信息资料报送
	全年向市档案局报送工作信息15条，得3分（按比例得分）；信息报送被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知名网站、报纸、杂志等媒体采用，每条分别加0.3分、0.2分、0.1分（不重复计分），最多得2分；参与并完成“档案与民生”征文活动，得2分，其他征文活动每次得0.5分最高得1分。
	8
	 
	 

	
	
	档案业务培训
	组织了全县（市区）性的档案业务培训，得4分。
	4
	
	

	
	
	《档案时空》征订
	完成《档案时空》征订任务，得4分，达到省先进标准加1分。
	5
	
	

	6
	爱国主义教育
	围绕“6•9国际档案日”开展各类档案开放、展览等档案法制宣传教育活动，得3分；综合档案馆有固定展厅，加1分；协办展览教育活动，得1分。
	5
	 
	 

	7
	档案科研工作
	加强档案科研工作，积极开展档案科研项目的申报，得2分；项目被省局评审通过立项的，得2分。
	4
	
	

	8
	档案安全保管
工作
	辖区内全年未发生一起档案安全事故，得5分，发生档案安全事故，取消评先资格。
	5
	 
	 

	9
	档案开发利用
	查阅利用档案做到有登记、有信息反馈，得2分；全年编制档案利用典型事例5例，得1分；有除党史、志书、年鉴外的档案编研资料，得2分。
	5
	
	

	10
	信息化建设
	抓好存量档案数字化，今年新增50万页数据扫描，得4分（50万页以下按完成比例得分）；开展重点档案数字化加工，得2分；开展重要档案异地异质备份工作，得1分。
	7
	
	

	11
	档案学会工作
	积极完成上级档案学会安排的工作，做好学会论文报送、学术交流等工作，得3分。
	3
	
	

	合  计
	100
	
	




